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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晋城市城区东华学校收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

晋城市城区东华学校:

为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行为，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，保障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山西省教育厅、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加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监管的通知》（晋发改收费发[2021]520号）精神，以政府定价成本调查结论报告（晋市发改成审报[2022]08号）为基础，结合你校教学设施设备及投资状况，并统筹考虑办学质量、市场需求、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家庭承受能力，经实地调研，现将你校收费项目、基准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    一、学费标准:每生每学期2700元。

住宿费标准:每生每学期300元。
课后服务费收费标准参照当地公办学校收费标准。
服务性收费：伙食费、补办证卡费、校车费、自主
洗涤衣物和公共澡堂服务费等；代收费：校服费、教辅资料费、作业本费、学生公寓床上用品购置费、春秋游费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。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标准应遵循“学生自愿、据实收取、不得盈利、即时结算、定期公布”原则，结合实际情况确定，对外公示后执行（单独立账）。
四、上述学费和住宿费标准为基准收费标准，上浮不得超过10%，下浮不限。你校可根据成本差异在规定的基准收费标准、浮动幅度范围内，确定具体收费标准，实际收费应剔除生均财政补助经费，不得跨学期收取。
    五、你校要充分认识义务教育公益属性、优化教育生态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并考虑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适当减免。学校在实施收费前，应通过学校门户网站、公示栏、公示牌等形式，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收费范围、减免规定和价格举报电话等内容，自觉接受社会、学生家长和发改、教育、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。
    六、本通知自2022年秋季新生入学起执行(新生新办法，老生老办法)。今后，国家、省对教育收费政策若有调整，以国家、省下发文件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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